
黑龙江省教育厅
黑教师函〔2016〕129号
黑龙江省教育厅关于开展2016年高等学校
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各市（行署）招考办：
按照《教师资格条例》（国务院令第188号）《<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10号）的有关规定，现就做好我省2016年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工作通知如下：
一、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对象和学历条件
（一）认定对象
黑龙江省内高等学校（含普通高校、成人高校、民办高校）的在职教师或拟聘教师职务人员。
（二）学历条件
申请认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人员必须具备研究生或大学本科毕业学历。
二、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考试 
2016年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考试仍由我省自主命题考试。
（一）笔试
笔试分教育学、教育心理学、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含教师职业道德内容）三门课程，报名采取考生网上预报名、各地招考办办理现场确认的方式进行。考生预报名网站为:黑龙江招生考试信息港（www.lzk.hl.cn），省招考办未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受理考生报名。考生网上预报名时间为5月6-16日，现场确认时间为5月9-17日(7个工作日)，全省各市（地）招考办均设置报名现场确认点，考生网上预报名时可选择就近的报名确认点进行现场确认。考生须本人持居民身份证在规定的时间内到所选择的报名确认点办理报名确认手续、现场采集照片并交纳报名考务费，每科60元（黑价联〔2014〕30号）。考生对报名确认点打印出《报名登记表》中的各项信息进行认真核对并确认签字，签字确认后如果信息不真实、准确，一切后果考生自负。
笔试时间为2016年6月18日，笔试地点设在哈尔滨市。笔试的具体组织实施办法由省招考办另行通知。考生可于6月13日登陆报名系统打印准考证。
高校教师资格认定人员笔试考试时间表
	日 期
时  间
	6月18日

	9:00 — 11:00
	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

	13：30—15：00
	教育学

	15:30 — 17:00
	教育心理学


考生可在6月23日起登陆报名系统查询考试成绩并自行打印成绩单。考试成绩只通知考生本人，不公布。不受理考生查卷。
（二）面试
面试内容为教育教学基本能力和技能。面试工作：普通本科院校由各学校人事处自行组织实施；其它高校教师资格的面试工作由省教育厅指定具有师范本科教育的高校具体组织实施。面试考试人员由所在高校人事处统一组织在本校或指定高校报名并交纳考务费参加面试或试讲。只有笔试考试合格人员（包括笔试免试人员）才具备面试资格。
面试时间从2016年6月25开始，7月3日前结束，具体时间由各委托高校自行确定。
凡报名参加考试人员，必须提供准确无误的所有个人信息，并保证符合国家《教师法》《教师资格条例》中关于高校教师资格认定类别、认定条件、学历要求等相关政策规定，不得提供不实或虚假信息。因提供虚假或不实个人信息造成本人教师资格申请不能认定的，后果由申请人承担。
三、教师资格认定程序
(一)网上申请程序
1.申请时间:凡拟在我省申请认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人员，请于2016年7月4日至7月12日期间，登录中国教师资格网(网址：www.jszg.edu.cn)根据提示进行教师资格认定网上申请报名。
2.申请对象：参加报考高等学校教师资格人员的笔试和面试成绩均合格，包括免考免试人员，才可以通过网上申请教师资格认定，并按照统一规定的教师资格申请受理认定时间，进行网上报名申请并同时进行确认。
3.申请具体要求：网上申请报名人员要仔细阅读注意事项，准确、如实填写申请人信息，自行下载打印填写好的《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等相关表格，按表中说明到有关部门盖章，按要求提交教师资格认定机构进行审核。
（二）现场确认程序
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现场确认时间为2016年7月5日—7月13日。申报人员提交以下材料：
1.《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2份）；
2.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1份）；
3.学历证书原件和复印件（1份）；
4.由所在单位组织或人事部门出具的《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1份）；
5.《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原件和复印件（1份）；
6.由县（市、区）级以上医院出具的体检合格表（1份）；
7.教师资格认定笔试和面试成绩合格单或免考免试科目的相关证明材料；
8.职称证书原件和复印件（1份）和高等学校已聘任或拟聘任申请人为本校教师的聘任证明及其他相关材料。
全省在7月20日之前完成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公示和上报等一切工作。具体审查、认定时间以省教育厅通知时间为准。
四、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考试费用
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考试收费按省物价局、省财政厅《关于教师资格考试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批复》（黑价联〔2014〕30号）执行。
五、几项具体政策
（一）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考试面试和受理认定工作的有关职责
1.省教育厅委托全省普通本科院校（包括民办本科高校）承担本校申报高等学校教师资格人员的面试和现场确认工作。
2.省教育厅委托具有师范本科教育的高校承担非委托高校申请高校教师资格认定人员面试和现场确认工作，有关具体要求另行通知。
3.申请高校教师资格认定人员的网上最后认定工作，仍按照往年的办法，由省教育厅授权省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负责。各委托高校的现场确认和网上最后认定工作的具体时间以黑龙江省教育厅网站信息发布时间为准。
（二）关于免试人员面试加考教师职业道德内容问题
申请高校教师资格人员笔试免试的条件，仍按照2014年的有关政策执行（黑教师〔2014〕29号）。按照教育部加强师德建设的总体要求，今年我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考试的笔试部分，增加了教师职业道德的考试内容， 且属于申请教师资格认定人员的必考内容。因此，凡免试教育教学基本素质能力笔试科目的人员，在面试时，需要增加教师职业道德的相关内容。具体办法由承担面试工作的受委托高校按有关要求执行。
（三）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考试辅导教材问题
为了帮助申请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考试人员有针对性地学习，有效地提高其教育教学基本理论和能力水平，省教育厅委托哈师大等部分高校有关专家修订了教育学、教育心理学、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的补修课程教材，书名为《黑龙江省高校教师职业资格认定考试综合辅导》（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主编张守臣），作为我省高校教师资格认定考试的指定参考教材（联系人：梁建龙，电话：15124545359，地址：哈尔滨师范大学江北校区1号楼六门）。
六、有关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各高校要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和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出发，充分认识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加强领导，认真组织实施。要根据全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总体部署，认真落实和开展好各项工作，确保2016年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工作顺利实施。 
（二）依法行政，严格执行政策。教师资格制度是国家法定的教师职业许可制度，国家和省关于教师资格认定的相关政策规定是认定教师资格的根本依据。各受委托高校要认真学习、切实领会、熟练掌握并严格执行教师资格认定的有关政策，坚持依法行政、依法办事，保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工作依法依规进行。
（三）坚持条件，严格认定程序。各受委托高校要认真审核申请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人员的所有材料，并做到真实、准确、可靠，不得降低或放宽条件，也不得自行增设条件，严禁弄虚作假。要本着对申请人高度负责的态度，严格按照认定程序执行，认真做好笔试、面试、材料审定、现场确认等各环节工作，不疏漏、不敷衍任何工作程序，坚持条件，严格把关，确保审查和认定质量，保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工作有序开展。
（四）加强宣传，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各高校要加强对实施教师资格制度宣传的力度，通过学校各类媒体大力开展政策宣传，在本校门户网站醒目位置及时发布有关公告。具体工作人员要严格组织工作纪律，要保证认定程序、工作环节和信息发布公开透明，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同时，也要做好教师资格管理信息系统的安全防范工作，确保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工作圆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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